

	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增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、第四十條、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六條、第六十八條、第七十條、第七十一條、第八十條、第八十三條及第一百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５５－１８９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孔文吉、簡東明、廖國棟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